
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

《外商投资法》主要内容

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，外商投资的定义、投资促进、投资保护、

投资管理和法律责任。

（一）关于外商投资的定义

《外商投资法》规定，外商投资是指外国的自然人、企业和其他

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投资活动，包括四种基本类型：

新设外商投资企业（新设）；并购（取得境内企业的股权、股份或其

他权益）；新设投资项目；其他投资方式（其他投资方式是什么，法

律并未作明确规定，留待相关配套规制予以明确。）

特别说明：①原来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，在本法施行后五年内可

以继续保留原企业组织形式；②港澳台投资者不属于外国投资者，因

此《外商投资法》没有这方面的规定。港澳台投资，是否参照或比照

适用《外商投资法》的规定，需要国务院和商务部作出具体规定予以

明确。

（二）投资促进

为积极促进外商投资，在原则规定国家实行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

利化政策，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机制，营造稳定、透明、可预期

的投资环境的同时，主要从五个方面做了规定：

一是明确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。

2019 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目前有 40 条。

二是明确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同等适用于外商投资企

业。

三是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标准化工作和政府采购活动。

四是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依法通过公开发行股票、公司债券等

证券以及其他方式进行融资。



五是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外商投资促

进政策，进一步提高外商投资服务水平。

（三）投资保护

国家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投资、收益和其他合法权

益。

一是产权保护。强化征收保护，原则上明确了不对外资企业进行

征收,特殊情况下的征收,也应当给予公平、合理的补偿；保障经常项

目流通自由，保护外资企业经营的出资、利润、资本收益等经常性项

目的自由流通；禁止强制技术转让，保护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

企业的知识产权，强调技术合作应自愿、协商进行,不得行政干预。

二是文件制定约束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外商投资的

规范性文件，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;不得减损外商投资企业的合

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，不得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，不得干预外

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。

三是政府履约。地方政府应严格履行依法做出的政策承诺和合同，

如因国家和社会利益需要改变，应该依法补偿外国投资者或外商投资

企业。

四是投诉机制。外商投资企业可以通过投诉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、

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方式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。

（四）投资管理

一是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，

外国投资者不得投资；限制投资的领域，外国投资者进行投资应当符

合规定的条件；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。

二是外商投资项目的核准、备案制度外商投资行业许可、企业登

记以及税收、会计、外汇等事宜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办理。

三是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

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，并明确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。



四是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通过

企业登记系统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

息。

（五）法律责任

一是对外国投资者、外商投资企业未按负面清单规定投资的、未

按照要求报送投资信息的，给予责令停止投资、没收违法所得、罚款

等处罚；

二是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或

者泄露、非法向他人提供商业秘密的，给予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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